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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江苏北方永磁科技有限公司投资15000万元在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年处理10000吨钕铁硼废料、年产3000吨稀土氧化物资源循环综合利用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1条生产线（包括氧化、溶解萃取、沉淀及焙烧等工序）、固废库、危废库、污水处理设施等。项目占地面积42133.69m2（约63.2亩）。《江苏北方永磁科技有限公司年处理10000吨钕铁硼废料、年产3000吨稀土氧化物资源循环综合利用项目》建设过程中，主要发生以下变化：
1、生产设备
（1）生产设备
湿式球磨机增加1台，高位贮酸罐增加2台，高位贮碱罐增加2台，隔膜压滤机增加4台，真空过滤机增加1台，叉车增加1台，酸溶、除杂罐增加6套，萃取分离工序的萃取槽减少4组，沉淀罐增加1套，天然气锅炉减少1台；
（2）储罐
①溶解工序的8个54m3盐酸储池（合计432m3）变为10个50m3的储罐（合计500m3），储存容积增加68m3；②储罐区2个100m3的盐酸储罐（合计200m3）变为4个50m3的盐酸储罐（合计200m3），容积不变；③液碱储罐由2个50m3液碱罐（合计100m3）变动为3个40m3液碱罐（合计120m3），容积增加20m3。
2、原辅材料
污水处理站絮凝剂由0.6t/a变动为6t/a。
3、废气处理设施
[bookmark: _GoBack]（1）自热式氧化废气处理措施由“旋风+布袋除尘器处理”变动为“旋风除尘器+水浴除尘+静电除尘器处理”，处理措施发生变化。
（2）①取消外热式氧化废气的3#排气筒，与外热式氧化燃烧废气的4#排气筒共用；②外热式氧化废气处理措施由“旋风+布袋除尘器处理”变动为“布袋除尘器+布袋除尘器处理”，处理措施发生变化。
（3）雷蒙磨废气处理措施由“无组织”变动为“旋风除尘器+布袋除尘器处理”，通过2#15m高排气筒排放；排放方式发生变化。
（4）储罐呼吸废气由“水吸收装置处理”变动为“进酸溶工序酸雾吸收塔处理后通过25m高排气筒排放”。
4、固废产生量及种类
（1）原环评中坩埚渣、石灰中和渣的产生量均参照江苏南方永磁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固废产生情况，根据江苏南方永磁科技有限公司实际生产情况核算，坩埚渣实际产生量为50t/a，石灰中和渣实际产生量为5000t/a。
（2）萃取废水预处理污泥实际产生量为85t/a。
（3）原环评未分析在线设备产生的废酸液及设备维护产生的废矿物油，本次变动新增危险废物种类：废酸液及废矿物油。
对照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上述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界定为一般变动，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苏环办〔2021〕122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前的建设过程中，涉及一般变动的，纳入排污许可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江苏北方永磁科技有限公司针对上述变动编制了《江苏北方永磁科技有限公司年处理10000吨钕铁硼废料、年产3000吨稀土氧化物资源循环综合利用项目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
2.变动相符性分析
根据以上批建不符的内容，对照《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中相关要求相符性见下表。
表2.4-1 本项目与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相符性
	项目
	文件要求
	环评设计情况
	实际建设情况
	是否属于重大变动

	性质
	1.建设项目开发、使用功能发生变化的。
	新建项目。
	新建项目。
	否

	规模
	2.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30%及以上的。
3.生产、处置或储存，导致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4.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细颗粒物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臭氧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其他大气、水污染物因子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超标污染因子）；位于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
	年处理10000吨钕铁硼废料、年产3000吨稀土氧化物。
	年处理10000吨钕铁硼废料、年产3000吨稀土氧化物。
	否

	
	
	储池8个（共432m3），盐酸罐2个（共200m3），液碱罐2个（共100m3）。
	储罐10个（共500m3），盐酸罐4个（共200m3），液碱罐3个（共120m3）。
	储存能力未增大30%及以上，不属于重大变动。

	地点
	5.重新选址；在原厂址附近调整（包括总平面布置变化）导致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变化且新增敏感点的。
	项目建设在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项目建设在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否

	生产工艺
	6.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艺（含主要生产装置、设备及配套设施）、主要原辅材料、燃料变化，导致以下情形之一：
（1）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的（毒性、挥发性降低的除外）；
（2）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3）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4）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
7.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变化，导致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
	生产工艺：氧化、溶解萃取、沉淀、焙烧、包装。
	生产工艺：氧化、溶解萃取、沉淀、焙烧、包装。
	否

	
	
	湿式球磨机1台，酸溶、除杂罐4套，高位贮酸罐2台，高位贮碱罐2台，隔膜压滤机4台，萃取分离工序的萃取槽71组，沉淀罐5套，真空过滤机0台，天然气锅炉2台，叉车2台。
	湿式球磨机2台，酸溶、除杂罐10套，高位贮酸罐4台，高位贮碱罐4台，隔膜压滤机8台，萃取分离工序的萃取槽67组，沉淀罐6套，真空过滤机1台，天然气锅炉1台，叉车3台。
	新增设备均不涉及污染物种类和数量的增加，不属于重大变动。

	环境保护措施
	8.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第6条中所列情形之一（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或改进的除外）或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
9.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废水由间接排放改为直接排放；废水直接排放口位置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10.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废气无组织改为有组织排放的除外）；主要排放就排气筒高度降低10%及以上的。
11.噪声、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不利于环境影响加重的。
12.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由委托外单位处置改为自行利用处置的（自行利用处置设施单独来战环境影响评价的除外）；固体废物自行处置设施单独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除外，固体废物自行处置方式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13.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拦截设施变化，导致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弱化或降低的。
	自热式氧化废气经旋风+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15m高排气筒排放。
	自热式氧化废气经旋风除尘器+水浴除尘+静电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15m高排气筒排放。
	监测结果表明，废气污染防治措施变动后污染物均达标排放，经计算排放量未增加，不属于重大变动。

	
	
	外热式氧化废气经旋风除尘+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3#15m高排气筒排放；外热式氧化天然气燃烧废气经4#15m高排气筒排放。
	外热式氧化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布袋除尘器处理后与外热式天然气燃烧废气经4#15m高排气筒排放。
	

	
	
	雷蒙磨废气车间内无组织排放。
	磨废气经旋风除尘+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2#15m高排气筒排放。
	

	
	
	储罐呼吸废气经水吸收装置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储罐呼吸废气进酸溶工序酸雾吸收塔处理后通过5#25m高排气筒排放。
	

	
	
	酸溶渣外售水泥仓综合利用，皂化石灰渣、石灰中和渣外售做建筑材料，坩埚渣外售做耐火材料原料，除尘器收尘收集后回用于生产，废包装袋厂家回收，萃取废水预处理污泥委托有资质单位徐州绿源中天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处置，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酸溶渣外售水泥仓综合利用，皂化石灰渣、石灰中和渣外售做建筑材料，坩埚渣外售做耐火材料原料，除尘器收尘收集后回用于生产，废包装袋厂家回收，萃取废水预处理污泥、废酸液、废矿物油委托有资质单位徐州绿源中天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处置，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新增的废酸液、废矿物油为在线监测设备产生及设备维护工程中产生，环评未提及，均委托有资质单位徐州绿源中天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处置，不外排，不属于重大变动。





对照《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本项目存在变动，但不属于重大变动，为一般变动。
3.结论
综上所述，针对以上变动情况，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文件，上述变动属于一般变动。对照《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苏环办〔2021〕122号），项目变动未改变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可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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